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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871 号文核准，并经北京证

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系统于 2022

年 11月 29日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

普通股（A 股）股票 4,049.57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8.00 元。截至 2022

年 12月 2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32,396.5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235.82万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9,160.7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致同验字（2022）第 371C000750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15,057.99 万

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14,977.08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5 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投项目 4,314.11万元（其中南沙绿亨育种研



究院基地新建项目直接投入 1,993.57 万元，天津绿亨农业科技园建设项目直接

投入 2,320.54万元），南沙绿亨育种研究院基地新建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573.75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9,945.85万元。 

综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19,945.85 万元，尚未

使用的金额为 10,335.07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经本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行制度于 2025 年 9 月 1 日经本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修订。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 2022 年 11 月起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

款专用。截至目前，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元）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960001230900022244 一般户 79,825,038.5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营广饶支行 

644390127 一般户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

试验区广州分行 

82280078801800001770 一般户 1,025.6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77510078801100001277 一般户 3,479,389.30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陶然支行 

10239000000514087 一般户 20,045,278.17 

合计 - - 103,350,731.61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120.35 万元（其中 2025

年度利息收入 245.95 万元），已扣除手续费 0.16 万元（其中 2025 年度手续费 0.09

万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投项目可行性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委托方

名称 

委托理

财产品

类型 

产品名

称 

委托理财

金额（万

元） 

委托理

财起始

日期 

委托理

财终止

日期 

收益类

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 

天津市

绿亨实

业有限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人民币

单位结

构性存

款

DWJCBJ

1,000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年

7 月 3

日 

保本保

最低收

益 

0.70%/2.

73% 



25490 

天津市

绿亨实

业有限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 节 节

高 "94D

结构性

存 款

251101

5 

1,000 2025 年

10 月 24

日 

2026年

1 月 26

日 

保本保

最低收

益 

1.00%/1.

81%/1.99

% 

天津市

绿亨实

业有限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人民币

单位结

构性存

款 

DWJCBJ

25423 

1,000 2025 年

10 月 24

日 

2025年

12 月

26日 

保本保

最低收

益 

0.55%/2.

58%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或实施募投项目

的子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可以保障投资本金安全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如单笔产品存续期

超过前述有效期，则有效期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期满之日。 

报告期内实际使用金额 2000万元，2025年结构性存款已经赎回的收益率为

2.58%，不存在质押上述理财产品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转出的情况 

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南沙绿亨育种研究院基地新建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适

用、合理、有效的原则建设募投项目，审慎使用募集资金、控制项目预算及成本、



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公司在不影响项目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对项目工程方案、采

购设备进行了局部优化调整，有效节约了项目资金，合计结余募集资金 573.75

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12日、2025 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南沙绿亨育种研究院基地

新建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同时为提高节余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能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或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本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出具了《关于绿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专项核查报告认为绿亨科技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及

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绿亨科技《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绿亨科技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会计师鉴证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绿亨科技董事会编制的 2025 年度专项报告符合《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绿亨科技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八、备查文件 

（一）《绿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绿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3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包含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取得

的募集资金） 
29,160.7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87.86 

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11,804.7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945.85 

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48% 

募集资金用

途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12,256.00 

0 12,293.59 100.3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南沙绿亨育

种研究院基

地新建项目 

否 5,000.00 

1,993.57 4,426.25 88.52% 2025年 12

月 31日 

不适用 否 

年产 1000吨 是 100.00 0 1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2-氯烟酸和

2000 吨 3-氰

基吡啶及

8000 吨农药

制剂项目 

天津绿亨农

业科技园建

设项目 

是 11,804.74 

2,320.54 2,552.26 21.62% 2027年 4月

30日 

不适用 否 

合计 - 29,160.74 4,314.11 19,372.10 - - - - 

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

划进度，如存在，请说明应对措施、投资计划

是否需要调整（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上市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实际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 

     2025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实施期限的议案》，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与投入

情况，公司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同意将“南沙绿亨育种研究院基地新建项目”的

实施期限延期 8 个月，即计划完工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12月。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前期环评、安评、用地等工作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年产 1000 吨 2-氯烟酸



 

和 2000 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 吨农药制剂项目（以下简称“原募投项目”）尚未

全面建设，由于市场环境与项目实施条件有所变化，原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紧迫

性有所降低，对落实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保护股东长远利益的支撑效果有所下降，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优化公司资源布局，保护公司股东长远利益，2024 年 9月 30 

日，经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决定暂缓推进原募投项目，将变

更用途的募集资金用于“天津绿亨农业科技园建设项目”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说明（分具体募集资

金用途） 
详见本对照表之“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额

度 
不适用 

报告期末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流的金额 0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审议额

度 
6,000 

报告期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

的余额 
2,000 

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南沙绿亨育种研究院基地新建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

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适用、合理、

有效的原则建设募投项目，审慎使用募集资金、控制项目预算及成本、有效利用各种

资源，公司在不影响项目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对项目工程方案、采购设备进行了局部

优化调整，有效节约了项目资金，合计结余募集资金 573.75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12日、2025年 12 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南沙绿亨育种研究院基地新建项目已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同时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

意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境外募投项目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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